
中国 21 世纪议程

第十九章-固体废物的无害化管理

导言

19.1 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消费、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

生的各种固态、半固态和高浓度液态废物。本章主要涉及工

业固体有害废物、放射性废物、生活垃圾和一般废旧物资。

中国考虑到固体废物的大范畴的统一性，将不同性质的固体

废物合为一章。但是又考虑到管理特点上的差异，在同一章

中又按废物的性质划分为不同的方案领域。

19.2 中国每年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为６亿吨左右，

城市生活垃圾约为１亿吨，不仅是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造

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产生含铬废物的

工厂，废物浸出液污染地下水，造成 1800 口居民水井报废；

全国 200多个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我国核电已经起步，

但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场的建设仅处于选址和可行性

研究阶段；据粗略统计，全国每年固体废物造成的经济损失

以及可利用而又未充分利用的废物资源价值约达 300亿元人

民币。

19.3 中国认识到固体废物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解决该

问题是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政府一贯重视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和无害环境管理。

19.4 本章的总目标是完善固体废物法规体系和管理制

度；实施废物(尤其是有害废物)最小量化；对于已产生的固

体废物首先要实施资源化管理和推行资源化技术，发展无害

化处理处置技术，建设示范工程并在全国推广应用。

19.5 本章内容与第 10、12、13 等章紧密相关，应相互

协调。

19.6 本章设 4 个方案领域：

Ａ.固体废物的处理与管理；

Ｂ.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和无害化管理；

Ｃ.生活垃圾的管理和无害化系统；

Ｄ.废旧物资资源化管理。

方案领域

Ａ固体废物的处理与管理

行动依据

19.7 中国固体废物产生量很大。工业固体废物历年堆存

量已超过 60 亿吨。目前，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只有

40％，处理处置率相当低，多数只是简单地堆放，严重地污

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据 1991 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受固体

废物污染的农田已超过２万公顷；全国排放到环境中的工业

固体废物 0.3 亿吨，其中直接排入地表水体的有 1181 万吨。



19.8 有害废物管理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也

是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突出矛盾。有害废物系指固体废物中

具有毒性、反应性、腐蚀性、易爆炸性和易燃性废物，中国

目前年产生量约 3000 万吨，不仅是资源的浪费，而且是水、

大气和土壤的重要污染来源。因此，本方案领域特别强调有

害废物的管理和无害化处置。

19.9 与水、大气的环境管理水平相比，中国固体废物的

管理与污染控制最为薄弱；至今没有完整的立法、没有建立

废物最小量化管理制度、没有一个符合安全标准的有害废物

安全填埋场和区域性集中焚烧厂。

19.10 中国已经把通过实施清洁生产以减少废物产生列

入工业可持续发展议事日程，把有害废物管理与处理处置和

利用研究列为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

目标

19.11 到 2000 年，建立起全面的科学的固体废物和有害

废物管理机制；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得到良性发展；基本控

制有害废物的的污染。具体目标如下：

(a)建立固体废物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基本体系，

健全各级固体废物管理机构，尤其是有害废物的管理机制，

在示范城市建成废物管理中心；

(b)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45％~50％；乡镇企业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比 1990 年提高 15～20 个百分点；主要有



害废物的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20％，其中化学工业产生

的有害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50％以上；

(c)为废物最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提供技术支持，

分别建成废物最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示范工程，包括清

洁生产、综合利用、废物交换和有害废物集中利用、处理和

处置示范工程。

19.122000 年以后使固体废物和有害废物的环境保护管

理体制做到正常运行，基本控制固体废物和有害废物的污

染。

行动

19.13 固体废物和有害废物的管理活动：

(a)尽快制定和实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和《资源

综合利用法》及其实施条例，将固体废物和有害废物的污染

控制纳入法制轨道；

(b)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产生固体废物(尤其是有害废物)

的生产工艺和污染源调查，弄清中国有害废物的种类、性质、

数量和污染状况，在此基础上试行有害废物产生、申报、登

记制度以及有害废物贮存、处理处置和利用设施使用许可证

制度；

(c)制定清洁生产的技术政策和鼓励措施：针对产生有

害废物的主要行业(如冶金、化工、轻工等)制定并实施废物

最小量化行动准则；



(d)建立从收集、贮存、处理、再循环利用、运输、回

收到最终处置的法规和技术标准，使中国的有害废物管理基

本上形成配套体系，并在重点城市建立废物处理、处置和利

用中心；

(e)大力推广粉煤灰、煤矸石、炉渣、钢渣、铬渣、废

有机溶剂和废矿物油等废物的综合利用技术。

19.14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

(a)完善固体废物的排污收费制度。根据固体废物的特

点，征收总量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尽快制定出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的污染控制标准，进行试点和经验推广。

(b)对进口有害废物征收越境转移环境损失金：为了防

止因转移而可能造成的损失或发生污染事故后的应急，需建

立一定的基金储备。

(c)为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对技术成熟、有

条件利用而不利用的固体废物生产者要征收滞用税或加收

排污费。

19.1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科学研究和示范工程建设：

(a)开展有害废物管理技术、资源化技术和处理处置工

程技术研究，引进国外先进实用技术；

(b)重点开发研究有害废物风险评价技术、含重金属及

废料回收利用技术，以及区域性集中式有害废物安全填埋场

和焚烧厂的工程建设技术；



(c)作为有害废物管理和处理处置样板，建设五种类型

示范工程：电镀工业废物最小量化示范工程、含铬废物资源

化示范工程、有害废物安全填埋示范场和有害废物焚烧示范

厂、塑料废物回收再利用示范工程。

19.16 加强国际合作:

(a)根据《巴塞尔公约》，制定《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管

理条例》，建立有害废物国家级越境运输管制和监督系统，

提高管理能力，促进《巴塞尔公约》的贯彻实施；

(b)针对中国有害废物管理的能力建设、科技发展和工

程实施，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促进本章目标的实

施。

Ｂ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和无害化管理

行动依据

19.17 放射性废物包括核设施、核技术和来自伴生放射

性矿的资源开发利用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我国核技术发展

较快，核电站已经起步，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和处置已成

为公众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

19.18 我国政府和公众十分重视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

问题。国务院于 1992 年发布了《中国中、低水平放射性废

物处置的环境政策》。但是仍然存在若干急需解决的问题。



(a)中国尚未编制出符合国情的放射性废物管理的总体

规划；

(b)废放射源的最终处置问题尚未解决，中、低放射性

废物处置场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c)部分煤炭开采和应用、化石燃料电厂运行、磷矿和

某些含较多放射性物质的伴生矿开采与综合利用所产生的

大量含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尚未形成制度。

19.19 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关心并

积极支持中国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多次建议将该议题列入

《中国 21 世纪议程》，以率先在发展中国家解决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问题。

目标

19.20 本方案领域的目标是：

(a)制定《中国含放射性物质废物管理的总体对策》，

推动和强化放射性废物的安全与无害化管理，达到充分有效

利用有限资源、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

(b)建设中、低放射性废物示范性处置场、高放射性废

物中间贮存场以及核技术应用废物库；

(c)建立核电站放射性废物管理体系，实现核电站废物

处理处置设施的定型化和标准化；

(d)建立中、低放射性废物跟踪检测和质量保证系统，

使放射性废物得到有效监督管理。



行动

19.21 制定中国含放射性物质废物管理的总体对策。其

主要内容包括：

(a)对放射性废物现状及趋势进行分析，弄清放射性废

物的数量与特征；

(b)建立和完善放射性废物的环境影响与公众健康危害

评价方法及其相应的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

(c)提出总体对策和具体的管理与补救措施。

19.22 制定和完善中国放射性废物管理法规、标准和技

术导则。包括制定《原子能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修订《辐射防护规定》；提出配套的有关实施细则及技术标

准。此行动与第３章“与可持续发展立法与实施”相关。

19.23 建设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和监督跟踪系统：

(a)2000 年前建成 3 个中、低放射性废物处置场；2000

年后陆续增加３～４个；

(b)2000 年前确定高放射性废物处置技术方案；2000 年

前后开展基础研究，先建一个可回收的中间贮存场，再建成

正式处置场；

(c)2000 年前建成一批核技术应用废物暂存库，达到每

省一库；2000 年后陆续建立包括废物分类、减容、焚烧、固

化设备的废物调制设施，实现核电站废物处理处置定型化和

标准化。



(d)2000 年前建立中、低放射性废物跟踪、检测和质量

保证系统。

Ｃ生活垃圾的管理和无害化系统

行动依据

19.24 中国城市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1992 年为

28.3％。城市人均年产生活垃圾 440 公斤，年增长率为８％

~10％，但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不到２％。大量垃圾运

到城郊裸露堆放，历年堆存量高达 60 多亿吨，侵占５亿多

平方米土地，有 200 多个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严重损

害城市环境卫生，恶化住区生活条件，阻碍城市建设发展。

19.25 目前整体环卫作业的机械化程度较低，设备陈旧

而不配套,故急需提高中国垃圾作业和处理处置的科学技术

水平。

目标

19.26 大力推行城市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加强城市环

境卫生设施的基础建设，到 2000 年，垃圾回收和综合利用

率达到 40％以上，城市生活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4％～5％。

19.27 完善城市垃圾管理机制和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垃

圾收集、处理产业及社会化服务。到 2010 年，所有城市都

要建立符合环境要求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使全部生



活垃圾都得到处置。

行动

19.28 加强生活垃圾管理与法规建设，尽快制定和完善

地区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逐步推行垃圾处理收费制

度。沿海开放城市和旅游风景城市近期内做到生活垃圾的分

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其它城市逐渐实行。鼓励单位和个人

兴办城市生活垃圾清扫、运输和无害化处理的专业化服务公

司，实行社会化服务，此行动与第 10 章人类住区可持续发

展有关。

19.29 减少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主要采取发展煤气和

天然气供应和集中供热，以减少因煤的直接燃烧而产生的大

量煤渣垃圾；同时要逐步发展净菜进城，发展可降解塑料包

装；逐步实行垃圾袋装和分类收集处理；鼓励废旧物资回收

等。

19.30 因地制宜，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置和资

源利用。以填埋和堆肥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焚烧。可堆

肥的生活垃圾经高温堆肥处理后，加工成有机肥料，并纳入

当地农业用肥，同时加强农业环境监测。2000 年之前对部分

填埋场所实行沼气回收，对封闭的填埋场实行绿化。

19.31 制定相应的经济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城市生活垃

圾的综合利用以及垃圾制砖、制水泥等技术。



19.32 加强以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垃圾粪便处理场、

环卫停车场和后方基地为重点的环卫设施建设，并将其纳入

城市建设序列，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同步建设和交付

使用。

19.33 开展城市垃圾收运、处理的工程技术研究，引进、

消化国外先进技术，重点开发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与利用技

术及成套设备。

Ｄ废旧物资资源化管理

行动依据

19.35 废旧物资资源化管理主要包括减少废旧物资弃置

量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两部分。我国资源消耗高，二次资源

利用率低，有相当一部分资源变为污染物。中国每单位国民

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矿物原料比发达国家高２~４倍，也高于

印度、巴西；中国总的二次资源利用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

平的 1/4~1/3。大量的废旧物资未得到回收利用。每年约有

300 万吨废钢铁，600 万吨废纸未予回收利用，废橡胶回收

率仅为 31％。到本世纪末，中国六大废旧物资产生量将有明

显的增加：废钢铁 4150~4300 万吨，废有色金属 100~120 万

吨，废旧橡胶 85~92 万吨，废旧塑料 230~250 万吨，废旧玻

璃 1040 万吨。

19.36 中国再生工业体系发展缓慢，科学技术比较落后，



工艺技术不能适应本领域发展需求，导致废旧物资直接利用

率低。因此，亟待加强废旧物资资源化系统，改变现有的生

产与消费方式，抑制废弃物资大幅度增长。

目标

19.37 减少废旧物资弃置量，废旧物资分类回收规范化，

重新加工与深度开发合理化，制定废旧物资资源化管理的有

关法律，完善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具体的目标有：

(a)废旧物资弃置最小量化的近期目标(到 2000 年)是制

定约束性法规，提出发展规划与计划，在大宗废旧物资产生

的领域内弃置量减少 29％~30％；

(b)中期目标(到 2050 年)是建立完整的废旧物资弃置监

督管理体制，建立一系列法规与配套规章。大宗包装材料实

行循环回收利用，在全社会开展废旧物资弃置最少量化工

作，使社会废旧物资弃置量减少 80％；

(c)远期目标(2050 年以后)是实行废旧物资弃置的全方

位综合管理。

行动

19.38 加强废旧物资资源化管理，主要活动有：

(a)在国家已着手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法》的基础上，

制定并颁布《废旧物资再生利用法》；

(b)根据废旧物资弃置最小量化原则和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的发展，修订完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有关政策，制定和使



用各种有效管理办法，并形成规章。建立统一的废旧物资弃

置最小量化统计指标体系和报表制度，并逐步纳入国民经济

核算指标体系；各级政府制定尽量减少废旧物资产生的发展

计划，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c)将资源节约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列为一项重大技术

经济政策，国家将资源节约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列入年度计

划和五年计划之中，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应纳入国家和地方

各级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d)制定和实施有关的经济优惠措施，鼓励废旧物资的

资源化；在大中城市，按 3000 户设立一个回收网点的要求，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建成 11 万个回收经营网点；

(e)逐步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废旧物资资源化信息中心，

建立信息网络和数据库。

19.39 在国家科研规划中，有重点地开展废旧物资最少

量化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新技术和装备研究，以科技为先

导，建立国家废旧物资资源化产业示范区。

19.40 鼓励公众参与废物资源化活动：

(a)发挥妇女、青少年、工会组织及各类民众团体在废

旧物资回收中的作用，提高全民意识，动员全民广泛参与节

约资源和回收利用废旧物资资源的活动；

(b)建立由民众团体组织的废旧物资回收站和监督网；



(c)将节约型消费和回收利用知识做为中、小学环境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制定国际合作的优惠政策，

鼓励外国企业利用中国丰富的废旧物资资源兴办合资、独资

再生资源企业，积极创办国际性的再生资源跨国联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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